
长春市财政局 2021 年建议提案 
办理工作总结 

 
2021 年，按照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

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长府办函〔2021〕15 号）要求，

我局顺利完成了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和市政协十三届五次

会议代表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。现总结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承办情况 

2021 年我局共承办省人大代表建议、市人大代表建议、

市政协委员提案共 13 件。其中省人大代表建议 2 件，市人大

代表建议 7件，市政协委员提案 4件，全部按照要求办结。 

（二）公开情况 

我局做为牵头部门承办的 8件建议提案的答复中，7件按

照有关要求在市财政局官网重点公开领域对外进行了公开，1

件由于不符合公开标准不予公开。 

二、主要作法 

（一）领导高度重视，全面落实建议提案工作责任   

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是党政机关倾听群众呼声、深入了解民

情、广泛集中民智的重要渠道，是接受人民监督、进行科学决



策的具体体现。一直以来，我局始终高度重视建议提案相关工

作。在接到市人大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之后，主要领导亲自

阅签分办意见和答复，并多次就文稿起草、内容补充、答复方

式、注意事项等提出明确要求，亲自推动工作落地落实。通过

在全局范围内建立起以局领导为核心，处室负责人为主要推动

者，具体经办人为主要执行者的“三级”办理责任机制，实现

了处室负责人经常抓、工作人员精心办的良好工作格局。同时

按照局绩效考核办要求，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纳入全局年终绩

效考核范围，对未起草、未答复、未及时办理以及未按时反馈

结果的责任处室均扣除相应分数，以督促办，以评促优，确保

承办效果。 

·····� � � � �（二）扎实有效布置，持续规范建议提案办理流程 

为保质保量完成人大、政协建议提案办理工作，切实提升

工作效率，我局根据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

年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制定了《长春市财政局

2021 年建议提案办理要求》，严格落实 1日内分办征求办理意

见、3 日内督促反馈承办意见、5 日内签批启动具体办理的时

限制度。同时，定期与代表进行沟通，对办理情况进行汇总，

实行跟踪问效，严守办理时限，提高办理时效，切实回应社会



群众关切的问题，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格局。根据《长春市财政

局 2021 年建议提案办理要求》，严格发文质量，严格审核程序，

对建议、提案文稿质量实行高标准、严要求，明确公开条件，

按照规定在长春市财政局官网公开，确保代表全面了解建议提

案的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。 

（三）加强沟通协调，共商共议解决代表提出问题 

我局对于牵头办理与配合参与的建议、提案，都积极与主

办单位取得联系。同时，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加强沟通交流，

了解建议、提案的背景情况，以及他们最关心最想解决的实际

问题，组织力量将收集来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和仔细梳理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集中力量有针对性的解决热点和难点问题，使建

议提案的办理更加科学合理。我局高度重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
员面复工作，随时告知其办理工作进展情况，对阶段性办理结

果及时与代表保持互动，办理完毕后第一时间告知其办复结

果，并积极争取代表面复，确保面复结果使代表、委员满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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